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对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河生物”）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2021年4月28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兴财光华审会字（2021）第103030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的有关规定，董

事会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形成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中兴财光华对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原文描述如下： 

银河生物于2020年6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0]3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1号），银河生物因未按

规定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重大诉讼信息、银河

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银河生物的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等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

情况，受到行政处罚。银河生物股票投资者根据行政处罚结论已经起诉银河生物，

要求银河生物进行赔偿，银河生物未能合理估计可能导致的预计负债金额，我们

亦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该等诉讼对公司财

务报表的影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银河生物，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

见提供了基础。 

强调事项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三）所述，截至2020年12月31日控股股东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余额为28,000.00万元，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44,546.09万元。 



二、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涉及的保留意见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尊重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我

们表示同意。我们将尽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尽早消除保留意见中涉及的事项，

积极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意见 

我们尊重并接受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意见，

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我们对审计报告无异议。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认为公司管理层给予了积极配合，并提供了相关资料的必需

要件。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客观

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表示同意。此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并监督公司董

事会和管理层采取的相应措施，希望公司能够妥善处理相关事项，有效化解风险，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消除该事项及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中兴财光华出具的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

响，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将通过以下措施消除该事项及影响： 

1、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监督业务管理体系的建立，将内部控制上升到公司

治理层面，内控审计部履行内部反舞弊职能，启动巡查机制开展专项调查，确保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2、严格执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重点加强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监督以及

用章管理力度，严防违规担保事项再次发生，避免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再次受到

侵害。 

3、加强内控文化建设和宣传。内控体系建设将在 2020年的基础从广度和深

度上进一步延伸铺开，通过制度落地和宣贯强化全员的内控意识。开展一系列与

内控主题相关的活动，将内控管理工作深入到一线，充分、全面的贯彻内控文化，

在公司内部形成全员参与“反舞弊、强内控”的氛围，加强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

提升企业的整体内控水平。 

4、公司将吸取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内控建设，通过加大自查力度、持续向

银河集团发函问询的方式，持续排查公司可能存在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违规



行为，若发现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杜绝违规事项再次发生。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